


















产业政策 。

3、 项目立项单位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、 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的事业单位，具备项目单位主体资格。

4、本次发行的《信息披露文件》 已披露了主要发行要素。

5、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用评级机构、 会计师事务所、律

师事务所均具有相应的从业资质，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

务的资格 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，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

后生效，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债

券发行之目的而使用，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。

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

经办律师：

经办律师：

2025年 7月 2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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